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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 青 团 吉 林 省 委 员 会
吉团通字〔2026〕5号

关于开展 2026年度吉林省青少年发展研究

计划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团委，省直团工委，省国资委团工委，长白山保护

开发区团委，中国一汽团委，省税务团工委，省金融团工委，

省邮政快递行业团工委，团梅河口市委，各学校团委，各研究

机构：

为进一步提高我省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理论研究水平，吸

引更多科研力量向青少年和共青团领域汇集，形成一批具有前

瞻性和指导性的研究成果，为全省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决策提

供参考，团省委决定实施 2026 年“吉林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计

划”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课题类别

2026 年申报课题分为重大课题、重点课题、一般类课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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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个类别。

二、选题参考

详见《2026年度吉林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计划课题指南》

三、申报要求

A类重点课题由省哲社办另行发布通知。

B类重点课题由省社科联另行发布通知。

C类重点课题负责人原则上需有副高及以上职称；不具备

副高及以上职称，但具有博士学位的申报人，需有两名高级以

上职称的同行专家书面推荐。不得有省教育科学规划专项课题

在研项目且同年不得获立其他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项目。

D类重点课题由团省委和省教育厅联合另行发布通知。

E类重大课题负责人原则上需有副高及以上职称；不具备

副高及以上职称，但具有博士学位的申报人，需有两名高级以

上职称的同行专家书面推荐。

本年度设立百名硕博助振兴专项，课题及课题主持人不重

复立项。

课题申报工作由课题组负责人负责，申报课题的负责人同

年只能主持一个项目。申报课题须填报《立项申请书》《活页》

及《申报汇总表》。《立项申请书》经所在单位团委、科研部

门联审同意后，加盖两部门公章，由单位统一报省团校。各单

位提交的申报课题数量不得超过接收数量的 60%。拟到 2026

年 5月 29日（星期五）24时停止接收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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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课题立项

省团校进行立项初评，初评通过后，提交专家评委会进行

通讯评审和答辩评审，通过答辩评审的课题可获立项。

A类重点课题经与省哲社办协商，由团省委提供课题研究

方向、拨付研究经费，由省哲社办另行发布通知，负责组织评

审及项目后续管理相关工作。

B类重点课题经与省社科联协商，将推荐为省哲学社会科

学智库基金立项备选课题，具体要求另行发布通知。

C类重点课题经与省教育科学院协商，将推荐为吉林省教

育科学“十五五”规划课题青少年发展研究专项项目。

D类重点课题经与省教育厅协商，由团省委和省教育厅联

合发布专项申报通知，拟立项为省教育厅“青少年问题研究”

专项，团省委提供研究方向，省教育厅负责组织评审、拨付研

究经费及项目后续管理相关工作。

E 类重大课题是吉林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计划课题中的重

大课题，由团省委提供课题研究方向、拨付研究经费，负责组

织评审及项目后续管理相关工作。

百名硕博助振兴专项可由硕博人才根据各地情况自行拟

定，由吉林省团校组织评审及项目后续管理相关工作。

五、立项资助经费补助标准

1.A类重点课题将给予 2万元研究经费支持。

2.B类重点课题将给予 1万元研究经费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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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C类重点课题将给予 0.5万元研究经费支持。

4.D 类重点课题研究经费由团省委和省教育厅联合另行

发布通知。

5.E类重大课题将给予 2万元研究经费支持。

6.一般课题不提供经费支持。

六、研究安排及成果形式

（一）A类重点课题

A类重点课题按照省哲社办有关要求开展结项申请。

（二）B类重点课题

B类重点课题按照省社科联有关要求开展结项申请。

（三）C类重点课题

C类重点课题负责人需于 2026年 12月前完成研究工作并

向省团校提交书面结项申请，最终成果需包括：

（1）研究报告。提供不少于 20000字的研究报告。

（2）主要成果（①、②满足其一即可）。

①在研过程中课题组负责人为第一作者，有 2篇以上（含

2篇）与课题名称相匹配的论文在省级及以上期刊上发表，必

须注明“2026年度吉林省教育科学规划青少年教育发展研究专

项”字样；

②以此项目的研究成果形成的相关报告获得厅级主要领

导或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；

③以此项目的研究成果出版专著，并注明“吉林省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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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规划青少年教育发展研究专项”和“吉林省青少年发展研究

计划”字样。

（3）咨政报告。提供 3000字左右的咨政报告。

（4）经费使用情况报告。课题负责人需按照规定合理使

用，并接受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、财务部门及省青少年发展

研究计划课题办公室的监督检查。

（四）D类重点课题

D类重点课题按照省教育厅有关要求开展结项申请。

（五）E类课题

1.E类重大课题

E类重大课题需于 2026年 12月前完成研究工作并向省团

校提交书面结项申请，最终成果需包括：

（1）研究报告。提供不少于 20000字的研究报告。

（2）主要成果（①、②满足其一即可）。

①在研过程中课题组负责人为第一作者，有 2篇以上（含

2篇）与课题名称相匹配的论文在省级及以上学术期刊上发表，

必须注明“吉林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计划”字样；发表课题论文的

学术期刊必须同时具备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编号（ISSN）和

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编号（CN），且结项论文和期刊应能在

中国知网、万方数据、维普资讯数据库中进行检索，或者发表

于被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（CSSCI）收录的报纸、由国家行

政机构主管的报纸或党报等权威出版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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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以此项目的研究成果形成的相关报告获得厅级主要领

导或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。

③以此项目的研究成果出版专著，并注明“吉林省青少年

发展研究计划”字样。

（3）咨政报告。提供 3000字左右的咨政报告。

（4）经费使用情况报告。课题负责人需按照规定合理使

用，并接受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、财务部门及省青少年发展

研究计划课题办公室的监督检查。

2.E类一般课题（调研类）课题

一般课题中调研类课题负责人原则上需于 12月前完成研

究并向省团校提交书面结项申请。省团校负责组织相关专家对

课题进行结项评审鉴定。一般课题中调研类课题最终成果包括

以下两项：

（1）研究报告。提供不低于 15000字报告，报告需具有

理论说服力和实践指导意义，数据详实、图文并茂，经结项评

审专家委员会认定。

（2）咨政报告。提供 3000字左右的咨政报告。报告要突

出问题意识，提出的意见具有较大的落地可能性。以此项目的

研究成果形成的咨政报告获得厅级及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，或

被厅级及以上相关部门采纳（有采纳证明）的，可不参与结项

评审，直接予以结项。

3.E类一般课题（理论类）课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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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课题中理论类课题负责人于 12月前完成研究成果并

提交书面结项申请。如研究需要，可于 2027年 12月底申请结

项。一般课题中理论类课题最终成果包括以下两项：

（1）主要成果（①、②满足其一即可）

①课题组负责人为第一作者，有 1篇以上（含 1篇）与课

题名称相匹配的论文在省级及以上公开学术期刊上发表，只有

用稿通知不予结项，并注明“2026年度吉林省青少年发展研究

计划”字样。（期刊必须同时具备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编号

（ISSN）和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编号（CN），且结项论文和

期刊应能在中国知网、万方数据、维普资讯数据库中进行检索，

或者发表于被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（CSSCI）收录的报纸、

由国家行政机构主管的报纸或党报等权威出版物。）

②以此项目的研究成果形成的咨政报告获得厅级及以上

领导肯定性批示，或被相关厅级及以上相关部门采纳（有采纳

证明）。

（2）咨政报告。提供 3000字左右的咨政报告。报告要突

出问题意识，提出的意见具有较大的落地可能性。

以上课题研究成果将作为全省共青团和青少年工作的重

要参考，将以内参、信息或工作建议等形式报送省委和团中央，

或根据需要纳入相关研究类出版物中。

七、有关要求

严禁剽窃、抄袭、作假等现象发生，将对结项提交的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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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报告、所刊发论文进行查重，查重率不得超过 20%。对

于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课题负责人及其团队，将纳入本研究计

划“学术失信黑名单”，5年内不得申报本研究计划课题，并将

相关情况通报所在单位。扩大课题宣传覆盖面，与高校、科研

院所科研管理部门加强合作，重点支持青年和共青团领域科研

人才开展研究。研究计划的咨询、实施、督导等工作，由省团

校具体负责。

联系人：孙楠楠、于越

电 话：0431-85801317 0431-85801329

QQ 群：1012374725

电子申报材料需通过“吉林省团校”公众号科研培训中课

题申报一栏进行报送。

附件：1.2026年度吉林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计划课题指南

2.2026年度吉林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计划课题立项

申请书

3.2026 年度吉林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计划课题立项

申请活页

4.2026 年度吉林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计划课题申报

汇总表

共青团吉林省委员会

2026年 4月 27日


